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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摘要  
 
 

學者對香港現有人權架構的看法  
 
 
1. 背景  
 
 
1.1 在民政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於 2006年 6月 9日舉行的會
議上，議員曾討論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就香港特別行政區參照《公

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提交的第二次報告所發表的審議結論。1 
在討論期間，部分議員及關注人權的非政府組織代表提出意見，認為

政府應考慮按照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的建議 2，在香港成立一個人

權委員會，保護和促進人權。  
 
1.2 基於上述背景，事務委員會要求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本部 ")就香港現有的人權架構是否符合《巴黎原則》進行研究。 3 
 
1.3 為取得所需資料，本部分別請本港各大學專門研究法律、政

治或公共政策的學者及政府 4，就下列事項提出意見：  
 

(a) 香港現有的人權架構是否符合《巴黎原則》；及  
 
(b) 應否在香港成立人權委員會。  

 
截至本資料摘要發表時，有 5位學者和一所學術研究中心對本部的查
詢作出回應。  

                                                 
1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在 2006年 3月 20日及 3月 21日分別舉行的第 2 350和

2 351次會議上，審議香港特別行政區參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提交的第二次報告。其後，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在 2006年 3月 30日舉行的
第  2  364和 2 365次會議上，通過該報告的審議結論。  

2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的其中一項主要關注事項和建議是，"香港特別行政區
應考慮遵照《巴黎原則》，成立一個獨立的人權機構 "。請參閱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mmittee (2006)。  

3  事務委員會亦要求本部對下述兩項事宜進行研究： (a)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
及其他委員會所提建議的約束力；及 (b)選定司法管轄區成立人權委員會的原
則及要求。為此，本部分別擬備了兩份資料摘要，一份題為 "聯合國人權公約
組織所提出的建議對其成員國是否具約束力 ?"(IN04/06-07)，另一份題為 "選
定司法管轄區成立人權委員會的原則及要求 " (IN05/06-07)。  

4  政府回覆時表示會向事務委員會提供文件載述其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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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的人權架構  
 
 
2.1 政府表示，現時香港的人權架構，包括法治、獨立的司法機

構、完善的法律援助制度、 3個人權機構 (即平等機會委員會 ("平機
會 ")、申訴專員公署及個人資料私隱專員公署 )，以及自由和高度警覺
的傳媒，已足以保障及維護本港的人權。因此，政府未有成立人權委

員會。  
 
2.2 為進一步保障人權，政府設立了投訴警察課，負責調查涉及

警務人員操守和行為不當的投訴，以及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會，負

責監察和檢討廉政公署如何處理對該署及其人員作出的不涉及刑事

法的投訴。  
 
2.3 另外，政府成立了多個委員會，例如公民教育委員會轄下的

人權教育工作小組，負責促進公眾人士對《人權法案條例》及各項國

際人權公約的認識。現時亦設有人權論壇，讓政府有機會與非政府組

織就實質人權問題進行討論。政府表示，《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

亦致力加強推廣工作，務求加深市民對《基本法》的認識。《基本法》

為本港人權提供了憲制上的保證。 5 
 
 
3. 學者對香港現有人權架構的看法 6 
 
 
Raj Kumar 與  Michael Davis 的觀點  
 
 
對香港現有人權架構是否符合《巴黎原則》的意見  
 
3.1 Raj Kumar 與  Michael Davis7 表示，香港現有的人權架構並不符
合《巴黎原則》。兩位學者均認為，雖然香港有平機會、申訴專員公

署及個人資料私隱專員公署，致力在多方面保障和促進人權，但該等

機構並非《巴黎原則》所預期以全方位方式保障和促進人權的最適當

機構。  

                                                 
5  請參閱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2005)。  
6  各學者所提出的意見按其作出回覆的先後次序載述。  
7  Raj Kumar 是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助理教授，Michael Davis 則是香港中文大學
政府及公共行政學系的法律教授。兩位學者聯合回應本部的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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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巴黎原則》訂明建立人權制度的方式和理念，當中亦提供

指引，說明人權委員會如何能實現保障和促進人權的目標。 8 《巴黎
原則》規定人權委員會須有 "盡可能廣泛的授權 "9，而這種授權在憲法

或立法上是具有效力的。然而，就香港的情況而言，兩位學者均認為

現有人權機構獲得的授權頗有限，而且所行使的權力範圍狹窄。  
 
3.3 《巴黎原則》在有關人權委員會權限與職責的部分中，建議

讓人權委員會有足夠空間按照社會、法律及政治情況發展，以及履行

其認為適當的職能；並希望司法管轄區能採納一套較廣寛的做法，實

行保障人權制度。《巴黎原則》在有關組成和獨立性與多元化保障的

部分，又強調必須推行措施，確保人權委員會在職能上保持自主，並

在運作上享有獨立性。  
 
3.4 Raj Kumar 與  Michael Davis 表示，香港現有人權機構在職能自
主和獨立運作兩方面，在本港的法律架構下或在現實環境中均得不到

保障。該等機構一直備受種種批評。當其他公共機構包括司法機構，

以及某程度上政府部門內處理申訴的行政程序，未必一定能夠提

供 "獨立性與多元化的保障 "時，上述情況令人倍感關注。  
 
3.5 《巴黎原則》訂明，成員國的人權委員會其中一項主要職

能，應是 "促進並確保國家的立法、規章和慣例與該國所加入的國際
人權文本協調，以及其有效執行 "。 10 這是一項重要原則，因為當中
指出國際人權法與國家法律須彼此相符。  
 
3.6 《巴黎原則》的另一目的是確保各國政府致力批准落實國際

人權公約。就香港的情況而言，據兩位學者所述，由於現有人權機構

獲得的授權有限，而該等機構又無權處理侵犯人權 (包括公民和政治
權利，以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 )的情況，因此，該等機構未能有
效履行有關職責。  
 

                                                 
8  《巴黎原則》是首次有系統地訂立的一套說明人權委員會角色及職能的原
則。有關詳情，請參閱題為 "選定司法管轄區成立人權委員會的原則及要求 "的
資料摘要 (IN05/06-07)。  

9  請參閱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1993)。  
10  請參閱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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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Raj Kumar 與  Michael Davis 表示，成員國應成立人權委員會，
協助訂定人權方面的標準、批准落實國際人權公約，以及推動本土法

律改革，從而提升國際人權公約在本土法律中的地位。這些都是就人

權事務設立良好管治機制的要素。然而，兩位學者均認為，本港現有

的人權機構未能有效地履行該等職責。  
 
 
對應否在香港成立人權委員會的意見  
 
3.8 Raj Kumar 與  Michael Davis 強調，本港應盡快成立獨立人權委
員會。藉建立制度處理人權問題，已證明是為有助保障和促進本地人

權而訂立的最常見策略之一。香港需要一個獨立的人權委員會，獲授

權專責調查向其提出的侵犯人權指控，或其決定行使 suo motu11 審裁權
的個案。兩位學者表示，鑒於《基本法》第 23條引起的立法爭議，以
及在 2003年發生的其他事情，實際上人權問題已再度成為本港論政的
首要議題，由此證明確有需要在香港成立一個獨立的人權委員會。以

《基本法》第 23條立法為例，由於此事對人權和公民自由會有負面影
響，為使政府信服有需要研究《基本法》第 23條立法的事宜，各相關
團體要與政府磋商數月，但最終沒有成果。  
 
3.9 除上述在香港成立獨立人權委員會的理據外，兩位學者亦指

出，香港如有一個獨立的人權委員會，該委員會在與政府對話的過程

中，能有助為各方論斷人權提供一個方向。Raj Kumar 與  Michael Davis
認為，若政府開始把人權視為一項發展及管治事宜，而非純屬政治問

題，則政府處理人權問題時予人態度冷漠的觀感，在很大程度上可得

以消除。依兩位學者之見，若設有獨立的人權委員會，政府可避免把

一些沒有按香港人應享有的權利和自由處理的事情，演變成冗長的訴

訟案件。此外，獨立人權委員會能與侵犯人權事件的受害者站在同一

陣線，並有潛力可在政府與該等受害者之間擔當公正仲裁的角色。在

此情況下，與其動用不必要的時間、金錢和資源進行訴訟，該等時間、

金錢和資源可以更有效地用於其他活動。兩位學者進一步指出，獨立

人權委員會亦能透過轄下的研究及發展部門發揮更大的推動力，促進

對人權、民主與社會發展之間相互關係的了解。  
 

                                                 
11  suo motu 為法律用語，指無需另一方敦促而自發性地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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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兩位學者表示，有些人可能會因為現時已有平機會而反對成

立人權委員會。他們解釋，在香港成立平機會之前，最初是為成立人

權委員會做工夫，不過，最終成立的卻不是人權委員會，而是平機會。

兩位學者均認為，儘管人人平等和不受歧視是相當重要的人權問題，

但亦只是各項需藉建立制度處理的人權問題之一。另外，平機會在處

理觸犯反歧視法例的事情上，所行使的權限範圍有限。這意味很多侵

犯人權的個案都要由本港的法庭或另一些行政審裁機關處理，通常受

害者從中得到的補償不多。  
 
3.11 兩位學者認為，要成立獨立的人權委員會，須視乎這方面的

政治共識，以及政府對維持該機構職能自主和獨立運作的承擔而定。

此事亦涉及與內地的政治交涉，從中帶出香港作為中國一部分的同

時，理應享有自主的問題。兩位學者均認為，獨立人權委員會所享有

的自主，某程度上反映香港本身在政治方面能享有多大自主這個更大

的問題。  
 
 
 在香港成立的人權委員會的職能  
 
3.12 世界各地的人權委員會通常執行各種不同的職能，包括：調

查侵犯人權的指控、進行公開研訊、行使諮詢權限、在監獄及其他羈

留院所推動人權、向政府提供意見和協助、推廣人權教育並提高公眾

人士對人權的認知、促進同一地區和世界各地其他人權委員會之間的

互動交流和相互協調、促進與非政府組織的互動交流，以及發表年報。 
 
3.13 除了上述各項職能外，兩位學者認為在香港成立的人權委員

會亦應執行另外數項特定職能：  
 

(a) 與本港的非政府組織攜手合作，解決人權問題，並在本
港提倡和培養一種有活力的公民社會文化；  

 
(b) 與亞太區及世界其餘地區的其他人權委員會合作，彼此
分享資訊，並向那些在其他司法管轄區曾成功處理人權

問題的人權委員會借鏡，汲取該等人權委員會的優良處

事方式和經驗；及  
 
(c) 致力優先進行在本港推廣人權教育的工作，教育市民尊
重人類尊嚴，以及珍惜各種人類價值，例如人人平等和

不受歧視，以及互諒互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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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漢宣的觀點  
 
 
對香港現有人權架構是否符合《巴黎原則》及應否在香港成立人權委
員會的意見  
 
3.14 陳漢宣 12 表示，香港現有的人權架構並不符合《巴黎原則》。
他表示，以香港已有一個獨立的司法制度為論據，否定在本港成立獨

立人權委員會的需要，並非充分的理由，儘管這正是政府採用的其中

一項論據。  
 
3.15 聯 合 國 人 權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是 對 下 述 關 注 事 項 的 回

應： "關於申訴專員公署的授權和權力有限，包括缺少警方和平機會
的監管職能 "。 13 陳漢宣表示，政府似乎一直漠視上述關注事項，只
辯稱由於香港已經設有平機會及申訴專員公署等人權機構，故此無需

成立一個獨立的人權委員會。他認為政府提出這種論據，似乎是想當

然而迴避實際問題。  
 
3.16 陳漢宣認為，若本港所有重大人權問題均可由平機會及申訴

專員公署等現有專門機構妥善處理，則政府拒絕成立獨立的人權委員

會，或會有更充分的理據。但陳漢宣並不認為該等現有專門機構能妥

善地處理有關問題，而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關注這方面的情況，事

實上是確有理由的。他解釋，在現行法例下，平機會的授權和權力有

限，只能處理少數某些形式的歧視，而現時香港實際上並無機制處理

其他形式的歧視。  
 
3.17 此外，成立獨立的人權委員會已成為一種國際趨勢。陳漢宣

補充， "反對香港這樣做或有有力的論據，但一直以來，政府所提出
的論據似乎頗為薄弱 "。  
 
 

                                                 
12  陳漢宣是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系主任。  
13  請參閱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mmittee (2006)。  



立法會秘書處   IN06/06-07 
 
 
 

 
 
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第  7  頁  

Carole Petersen 的觀點  
 
 
對香港現有人權架構是否符合《巴黎原則》的意見  
 
3.18 Carole Petersen14 表示，香港現有的人權架構並不符合《巴黎
原則》。首先，香港沒有具廣泛權限的人權委員會。Carole Petersen 認為，
香港最低限度應有一個處理一般人權事務的機構，獲賦權調查涉嫌違

反《基本法》人權條文和違反《人權法案條例》方面的投訴。Carole 
Petersen 認為，由於香港沒有此類機構，本港現有的人權架構顯然不符
合《巴黎原則》。  
 
3.19 其次，Carole Petersen 不同意政府指香港已有各個不同的公共
機構履行人權委員會的職能，尤以平機會為然。Carole Petersen 表示，
平機會等專門機構的界定權限範圍狹窄，平機會的工作甚至未能涵蓋

所有非法歧視的情況。她進一步解釋，目前平機會只有權調查和調解

根據 3項特定反歧視條例所作出的投訴，該 3項條例分別為《性別歧視
條例》、《殘疾歧視條例》及《家庭崗位歧視條例》。 15 故此，平機會
無法處理涉嫌基於宗教、年齡或政見而受歧視的個案，儘管這幾類歧

視由 1991年開始已被《人權法案條例》定為不合法，理應必然屬於平
機會的權限範圍。  
 
3.20 因此，Carole Petersen 認為，政府聲稱香港有專門機構履行人
權委員會的職能，是具誤導成分的說法。事實上，有很多種侵犯人權

的情況，可能會落在現有各公共機構的職權範圍以外 16。Carole Petersen
認為，如沒有公共機構的支持，受理此類投訴並進行調查，普通人將

很難行使其在《基本法》或《人權法案條例》下所享有的權利。她進

一步解釋，在香港聘請代表律師進行訴訟的費用甚高，而本港又沒有

資訊自由法 (只有一套不能強制執行的守則 )，令一般市民難以查究政
府部門的做法。這正是成立一個獨立人權委員會所能發揮的作用。  
 
 

                                                 
14  Carole Petersen 曾在香港大學法律學系任教，現為夏威夷大學  William S. Richardson 

School of Law 的客席教授。  
15  政府在 2006年 12月向立法會提交《種族歧視條例草案》。  
16  Carole Petersen 舉出的一個例子是，有呈請人指稱某政府部門基於宗教而歧視他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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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Carole Petersen 又指出，平機會和個人資料私隱專員公署等機
構成員的委任程序並不符合《巴黎原則》。《巴黎原則》規定有關的委

任過程必須公開和具透明度，並應讓參與促進及保障人權的社會力量

具有多元代表性。事實上，Carole Petersen 察覺到，政府對於委任平機
會和個人資料私隱專員公署等公共機構的成員，一向作出嚴謹的監

管。  
 
3.22 Carole Petersen 進一步指出，只要政府繼續對該等公共機構的
成員委任作出嚴謹的監管，該等機構在運作上的獨立性便成問題。她

表示，鑒於該等機構肩負調查侵犯人權事件的重任，其成員委任程序

最好能仿照任命法官的程序。舉例而言，向平機會作出的投訴，絕大

部分從不交由法庭處理，而是透過平機會內部的調查及調解程序予以

解決。  
 
 
對應否在香港成立人權委員會的意見  
 
3.23 Carole Petersen 表示，香港應成立一個符合《巴黎原則》的獨
立人權委員會。她表示，國際公約監察組織經常籲請香港政府成立人

權委員會，此為政府根據適用於本港的國際人權公約所須履行的責任

之一。政府不應對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及其他公約監察組織的建議

掉以輕心。她表示，政府應特別留意一些屢次提出的建議，或由超過

一個公約監察組織所提出的建議。  
 
3.24 Carole Petersen 又表示，擁有良好的人權紀錄最合乎香港的利
益，但實際上，香港在這方面正落後於其他司法管轄區。她解釋，出

現這種情況，一方面是由於民主發展停滯不前，另一方面則是本港的

人權架構存在某些弱點所致，這些弱點是無須進行重大憲制改革而克

服得到的。Carole Petersen 特別指出兩個弱點，其一是沒有可強制執行
的獲取政府資訊的權利，其二是沒有獨立的人權委員會，受理根

據  《基本法》人權條文和《人權法案條例》所作出的投訴，並就該
等投訴進行調查。  
 
3.25 Carole Petersen 建議，立法會和公眾人士可向政府施壓，要求
成立人權委員會。若政府繼續抗拒成立人權委員會，Carole Petersen 建
議立法會和公眾人士最低限度應要求政府立即制定法例，賦權平機會

處理一切有關非法歧視的投訴，包括那些根據《基本法》及《人權法

案條例》所作出的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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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比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的觀點  
 
 
對香港現有人權架構是否符合《巴黎原則》及應否在香港成立人權委
員會的意見  
 
3.26 比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表示，目前香港的人權架構基於數個

原因而未能符合《巴黎原則》，其中一個原因是，政府部門和非政府

組織在人權方面獲得的授權有限。比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指出，雖然

有多個政府部門或半政府機構負責促進本港人權的某些工作範疇，但

該等部門或機構提供人權教育和保障的成效，卻因其權限範圍狹窄和

缺少獨立性而受局限。另一方面，在本港從事促進人權工作及為侵犯

人權事件的受害者提供協助的非政府組織與社會機構，往往遇到資源

不足、沒有法定地位及權力的情況。上述種種令該等組織和機構在促

進及維護人權方面取得的整體成效大為減低。  
 
 
 人權的促進及研究工作  
 
3.27 比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亦就公民教育委員會促進本港人權

的成效提出意見。該中心表示，儘管公民教育委員會在人權教育方面

投放了不少資源，但其推廣工作收效不大；普羅大眾對權利的認知雖

然有所提升，但水平仍屬偏低。該中心認為，公民教育委員會職務範

圍廣泛，但所擁有的人力、財政及其他資源有限，該委員會促進人權

的工作因而受到掣肘。該中心認為，公民教育委員會近年重視愛國教

育，使其可分配予人權教育的時間和資源進一步減少。該中心又認

為，在本港成立一個獨立人權委員會，可更有效推廣及統籌人權教

育，以及提供與人權有關的資訊。  
 
 
 檢討法例及諮詢職能  
 
3.28 《基本法》第 39條保證數項國際人權公約繼續在香港實施，
任何本地法例若與該等公約的條文有抵觸，便會變成無效。香港的現

行法律制度提供 3個主要途徑，藉以確定法例條文是否與人權不符，
從而啟動法例檢討程序。然而，比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表示該等途徑

各有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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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 首先，香港的法庭在確定法例條文是否與人權不符方面，擔

當了一定的角色。然而，由於法庭只在判決案件時才決定某一條文是

否抵觸人權，比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認為，因應法庭的裁決而進行任

何法例檢討，都是被動而屬補救性質，並非預防性質。該中心又補充，

法庭的裁決往往主要從法律角度出發，可能會忽略社會及經濟方面的

考慮因素。  
 
3.30 律政司亦有責任主動進行法例檢討，以確保本港的法律符合

適用於香港的國際人權公約。比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認為該法例檢討

程序欠獨立性，因為律政司是個政府部門，很可能會從政府的角度進

行檢討，令人質疑這個途徑是否公正和有效。  
 
3.31 檢討法例條文以確保合乎人權的第 3個途徑，是向立法會提
交議員私人條例草案。據比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所述，就香港的情況

而言，該法例檢討方法亦非有效，因為很多立法會議員的資源有限 (尤
以法律專業知識為然 )，而在香港提交議員私人條例草案，亦受到憲
制上的限制。  
 
3.32 比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認為，成立人權委員會將有助解決上

述種種缺點，因為一個由各專業的專家組成的全職人權委員會，能更

全面地進行法例檢討，以及以客觀方式預先找出有問題的條文規定。

人權委員會亦可在立法過程中，為政府和立法會擔當諮詢角色，包括

進行相關研究、在有需要時進行公眾諮詢、草擬修正案及研究有關條

例草案。人權委員會又可提出立法建議，以堵塞人權保障方面的漏

洞。另外，人權委員會可就涉及人權的政策向政府的政策局和部門提

供意見，以確保行政工作符合人權原則。  
 
 
 處理投訴  
 
3.33 現時在香港可透過數個途徑，處理行政失當及侵犯權利的投

訴，該等途徑可大致歸納為以下 3類：  
 

(a) 內部調查；  
 
(b) 由半政府機構進行調查；及  
 
(c) 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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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比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表示，內部調查機制早已證實不能有

效保障權利，而且違反自然公正原則，尤以投訴警察課為然。外界對

投訴警察課有一種強烈觀感，認為投訴警察課作為一個警察單位，在

處理對警務人員的投訴時往往會偏袒警務人員。即使投訴警方獨立監

察委員會這個獨立於投訴警察課以外的監察機構，也未能改變上述這

種觀感。  
 
3.35 目前，香港有 3個處理投訴的半政府機構，分別為平機會、
申訴專員公署及個人資料私隱專員公署。比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認

為，由於上述機構每個獲賦權處理的投訴只限於某幾類，該等機構對

本港大部分侵犯權利的投訴並無審裁權。該中心表示，該等機構在人

權事務上全部沒有明確的授權，而只有成立一個對各類人權關注事項

具廣泛權限的人權委員會，才有助補救這種情況。  
 
3.36 訴訟是 3個途徑當中最可靠的處理申訴制度。不過，比較法
及公法研究中心注意到，鑒於審訊程序繁複，輪候審裁時間過長，加

上訟費龐大，而訴訟結果又屬未知之數，往往令受害者不願入稟法庭。 
 
3.37 鑒於上述處理投訴的不同途徑各有不足之處，比較法及公法

研究中心的結論是，香港有迫切需要按照《巴黎原則》，成立一個真

正獨立和具法定地位的人權委員會。人權委員會作為處理投訴的機

構，應對各種侵犯權利的行為具廣泛權限、獲賦予獨立調查和制裁權

力，以及提供更迅速而費用較低的處理申訴機制，代替進行訴訟。按

《巴黎原則》的建議成立一個有權透過調解或審裁方式解決人權糾紛

的人權委員會，可加強保障人權的機制。  
 
3.38 比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表示，政府關注到成立一個有權進行

調解或審裁的人權委員會，會與法庭的職能重疊或變相取代法庭的職

能。該中心不同意政府的觀點。該中心提出論據，指人權委員會獲授

這種調解與審裁權力，並不表示該人權委員會對人權糾紛具專有審判

權。人權委員會反而是另一個解決糾紛的平台，因此與本港現有關注

人權的正式及非正式機構有互補作用，彼此的職能並非重疊。在有需

要時，或有關各方願意的情況下，人權糾紛個案仍可交由法庭處理。

若個案由人權委員會處理，則會先進行調解；只有在調解失敗時，人

權委員會才會引用審裁權力。《巴黎原則》建議人權委員會作出的裁

定應具約束力，但在法律問題上，該等具約束力的裁定仍可在法庭受

到質疑。換言之，人權委員會解決糾紛的職能不會削弱法庭的地位及

權力。相反，比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指出，將部分個案交由人權委員

會處理，可以減輕法庭的工作量，從而節省司法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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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訴訟人提供意見  
 
3.39 人權委員會憑其專門知識，亦可介入與人權有關的訴訟，就

人權問題提醒法庭留意一些重要事項，以及提交具影響力的法律論

據。在此情況下，比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認為人權委員會在香港人權

法學的發展方面，將會擔當一個重要角色。  
 
 

向聯合國人權機構提交報告和與該等機構溝通  
 
3.40 所有聯合國人權公約均要求成員國不時提交報告，詳述有關

公約的實施情況。比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建議，在香港成立的人權委

員會應協助政府，在提交報告的過程中向政府提供資料。事實上，根

據《巴黎原則》，人權委員會應 "對各國所需向聯合國機構和委員會提
交的報告作出貢獻 "。 17 
 
3.41 比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認為，人權委員會除了協助擬備報告

外，亦應幫助個別人士透過個人或團體溝通程序，向有關的公約監察

組織或其他聯合國人權機構提出申訴。  
 
3.42 該中心又建議，獨立人權委員會能有助提供一個更有效的途

徑，讓香港與聯合國公約監察組織溝通，以便該等組織對香港的人權

狀況有較深入的了解，協助改善本港的人權狀況。  
 
3.43 鑒於香港未能符合《巴黎原則》的要求，而成立人權委員會

又可為促進和保障本港人權帶來好處，比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認為，

成立一個真正獨立和具法定地位的人權委員會，具有多元代表性並獲

廣泛授權處理人權事務，對於加強香港的人權工作來說，會是可貴的

動向。  
 
3.44 最後，比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表示，香港若設有人權委員

會，未必能夠保證人權完全受到保障；而成立人權委員會，不應視為

隱含對現時香港保障和促進人權工作的批判。然而，這個機構將切合

香港對人權事務的強烈承擔，並可提高香港的聲譽，在一個各政府之

間仍未設有正式人權機制的地區內，作為維護人權的引路明燈。  
 

                                                 
17  請參閱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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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佩瓊的觀點  
 
 
對香港現有人權架構是否符合《巴黎原則》的意見  
 
3.45 劉佩瓊 18 的意見有別於前述其他學者。她完全贊同政府在香
港特別行政區參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提交的第二次報

告及向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作出的回應中所表達的意見。她尤其樂

意見到政府提交了《種族歧視條例草案》，為本港的人權提供保障。  
 
3.46 劉佩瓊表示，政府已設立了多個保障人權的委員會及政府機

構，例如申訴專員公署，而維護港人人權的現行制度亦運作良好，故

此，她認為政府已履行《巴黎原則》和遵守《基本法》的規定。  
 
 
對應否在香港成立人權委員會的意見  
 
3.47 劉佩瓊不認為香港需要成立一個人權委員會。  
 
 
 
 
 
 
 
 
 
 
 
 
 
 
 
 
  
胡志華  
2007年 2月 2日  
電話： 2869 9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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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摘要為立法會議員及其轄下委員會而編製，它們並非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亦不應
以該等資料摘要作為上述意見。資料摘要的版權由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下稱 "行政管
理委員會 ")所擁有。行政管理委員會准許任何人士複製資料摘要作非商業用途，惟有關
複製必須準確及不會對立法會構成負面影響，並須註明出處為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及
圖書館服務部，而且須將一份複製文本送交立法會圖書館備存。  

                                                 
18  劉佩瓊是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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